
 

 

1.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：換洗衣物之洗濯與修補、案主生活 起

居空間之居 家 環境清潔、家務及文書服務、餐食服務、陪同或代 

購生活必需用品、陪同就醫 或聯絡醫療機關（構）、其他相關之居 

家服務。 

2.身體照顧服務： 協助沐浴、穿換衣服、進食、服藥、口腔清潔、

如廁、翻 身、 拍背、肢體關節活動、上下床、陪同散步、運動、

協助使用日常生活 輔助器具 及其他服務。 

3.居家喘息 

收費標準: 

一般戶:部分負擔 16% 

中低收: 部分負擔 5% 

低收: 部分負擔 0% 


